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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9 月 22 日至 2021 年 9 月 22 日；采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建设东路 348 号

泓鑫桃林 6 号楼 21 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相结合的方式。（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四、主持人：董事长罗订坤先生 

五、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开始。 

（二）董事会秘书宣布股东大会纪律。 

（三）主持人宣布现场到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 

（四）董事会秘书宣布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关于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五）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讨论、提问和咨询并审议。 

（六）推选监票人、计票人，征询现场股东意见。如无异议，宣

布进入下一程序，如有异议，请股东提出。多数股东通过后执行以下

程序。 

（七）股东及股东代表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投票表决。 

（八）计票人统计现场投票表决情况。 



（九）宣布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十）通过交易所系统统计网络投票的最终结果。 

（十一）董事会秘书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十二）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十三）出席董事对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进行确认签字。 

（十四）主持人宣布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结束。 

  



议案一：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东方华康医疗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华康”）为控股子公司杭州东方华康康复医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康复医院”）、杭州金诚护理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杭州金诚护理院”）履行房屋租赁合同中的一切义务及责任

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责任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康复医院拟分别与杭州本高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高商务”）、杭州联优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联优商务”）签署《房屋租赁合同》，拟定的租赁期限均为 14 年

9.5 个月，拟定租赁期内的租金分别为 119,171,345.40 元、

81,524,022.57元。控股子公司杭州金诚护理院拟与杭州良纳商务服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纳商务”）签署《房屋租赁合同》，拟定的

租赁期限为 14 年 9.5 个月，拟定的租赁期限内的租金为

142,177,797.3元。具体详见《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

司租赁房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杭州东方华康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杭州东方华康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21 年 7 月 23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梁成商务大厦 1、2 幢 

法定代表人：李爱川 

注册资本：1,8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医疗服务（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二）杭州金诚护理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杭州金诚护理院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21 年 7 月 23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梁成商务大厦 1、2 幢 

法定代表人：李爱川 

注册资本：1,8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医疗服务（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被担保人、担保人与公司关系：被担保人杭州康复医院、杭州金

诚护理院与担保人东方华康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在上述两家

被担保人公司的持股比例均为 60%，担保人均持有两家被担保人 25%

的股权，上海中康聚龙医疗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

康聚龙”）均持有两家被担保人 15%的股权，因中康聚龙资产规模较

小，故中康聚龙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两家被担保人均为新设公司，截至目前设立未满一年，暂无经审

计的财务数据。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方华康为控股子公司杭州康复医院、杭州金诚

护理院履行房屋租赁合同中的一切义务及责任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本

次担保金额为 342,873,165.27 元，保证责任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两年。 

    以上议案现提请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